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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东莞长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孙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

主体并延期、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东莞证券”）作为东莞

长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联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长

联科技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孙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延期、部

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

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事项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5年11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六次会

议及2025年11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

司吸收合并全资孙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延期、部分募投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降低管理成本，优化公司经营

管理架构，提高整体运营效率，公司同意全资子公司惠州长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惠州长联”）吸收合并全资孙公司惠州惠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惠州惠联”），吸收合并完成后，惠州惠联的法人资格将依法注销，

惠州惠联的全部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及其他一切权利和义务由惠州长

联依法承继，同时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年产2.775万

吨环保水性印花胶浆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惠州惠联变更为惠州长联，并将该

募投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2026年1月延期至2027年7月，该募投项目

的投资金额、募集资金金额、实施内容、实施地点等其他事项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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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投项目“总部基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拟

将该项目予以结项，并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963.15万元（暂估金额，包括

利息收入及现金管理收益，最终金额以实际转出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

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日常经营活动。

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本次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吸收合并双方基本情况

（一）吸收合并方基本情况

1、名称：惠州长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35516895373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住所：惠阳区永湖镇鸿海精细化工基地C-11

5、法定代表人：卢如康

6、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

7、成立日期：2010年03月11日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油墨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油墨销售（不含

危险化学品）；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合成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化工产品

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惠州长联100%股权

10、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5 年 9 月 30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26,207,123.75 173,664,97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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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负债 141,200,614.37 92,030,635.98

净资产 85,006,509.38 81,634,336.56

项目 2025 年 1-9 月 2024 年度

营业收入 176,977,053.26 269,655,954.68

营业利润 4,264,864.66 9,099,936.22

净利润 3,372,172.82 7,134,774.48

注：以上为惠州长联单体数据，2024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5 年第三季度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二）被吸收合并方基本情况

1、名称：惠州惠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3577871935G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住所：惠州市惠阳区永湖镇福地村地段（综合楼）2楼204室（仅作办公

使用）

5、法定代表人：卢如康

6、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

7、成立日期：2011年06月28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水性印花助剂、印花及染色粘合剂、功能助剂（以上项目不

含危险化学品）、配套生产设备仪器的生产、销售及研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股权结构：惠州长联持有惠州惠联100%股权

11、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5 年 9 月 30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95,364,337.27 97,507,626.57

总负债 91,948,058.42 93,720,403.46

净资产 3,416,278.85 3,787,2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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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5 年 1-9 月 2024 年度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利润 -370,944.39 -570,863.04

净利润 -370,944.39 -540,469.25

注：以上 2024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5 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吸收合并事项相关安排

（一）惠州长联拟通过吸收合并方式合并惠州惠联所持有的所有资产、负债、

权益等。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惠州惠联的独立法人资格将依法注销。

（二）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相关规定及实际情况确

定合并基准日，合并基准日至本次合并完成日期间所产生的资产、负债及损益由

惠州长联承担。合并双方依法共同完成相关资产转移、权属变更等工作，并完成

税务、工商等注销、变更手续。

（三）合并双方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履行通知债权人和公告程序。

（四）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惠州惠联的所有资产、负债及其他一切权利义

务由惠州长联依法承继。惠州长联的公司名称、经营范围、注册资本、股权结构

及执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变。

（五）合并各方履行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规定的其他程序。

四、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延期、部分募投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东莞长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763号）同意注册，并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611万股，每股面值

为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1.12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4,024.32万元，扣除与募集资金相关的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6,303.13万元（不

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7,721.19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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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月25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

资金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公司依照相关规定对上述募集资金

进行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

协议。

（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原募投项目及投资计划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调整前拟使用募

集资金投资金额

调整后拟使用募

集资金投资金额

1
年产 1.5万吨环保水性印花胶

浆建设项目
17,023.08 17,023.08 11,535.88

2
环保型水性印花胶浆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
15,626.98 15,626.98 9,000.00

3
总部基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
7,185.31 7,185.31 7,185.31

合计 39,835.37 39,835.37 27,721.19

2、变更后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结合公司发展战略，为优化公司产能布局和资源配置，实现整体规划，发挥

募投项目的协同效应和规模化效应，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投资回报，公司对

原募投项目“年产1.5万吨环保水性印花胶浆建设项目”及“环保型水性印花胶

浆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进行整合变更为“年产2.775万吨环保水性印花胶浆建设

项目”。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31日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截至2025年11月20日，变更后的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

金投资金额

已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金

额

实际尚未使用

的募集资金余

额

1

年产 2.775 万吨环保

水性印花胶浆建设项

目

20,825.52 20,535.88 7,286.05 13,96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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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部基地及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7,185.31 7,185.31 5,655.87 1,555.86

合计 28,010.82 27,721.19 12,941.92 15,522.23

注：实际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包含用于现金管理尚未到期金额和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三）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延期的情况

1、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情况

因本次吸收合并事项的实施，拟注销惠州惠联的独立法人资格，故募投项目

“年产2.775万吨环保水性印花胶浆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将由惠州惠联变更为惠

州长联，该项目的投资金额、募集资金金额、实施内容、实施地点等其他事项不

变。

2、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情况

（1）延期的原因

“年产2.775万吨环保水性印花胶浆建设项目”是由原募投项目“年产1.5万

吨环保水性印花胶浆建设项目”及“环保型水性印花胶浆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进

行整合而来，惠州惠联需根据整合变更后的项目重新履行环评批复程序，使得项

目周期拉长；项目整合后，惠州惠联根据整体规划以及设备自动化的更新需求等，

对生产线进行了调整优化，延缓了项目进度；本次惠州长联吸收合并惠州惠联，

合并双方尚需依法完成相关资产转移、权属变更及对债权人进行公示等工作，并

完成税务、工商等注销、变更手续，完成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早日顺利完

成交割，该项目的后续设备投入及生产线调试工作将在交割完成后再由惠州长联

进行。

公司经审慎研究，结合当前募投项目及公司实际情况，在不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情况下，将该募投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2026年1月延期至2027

年7月。

（2）预计完成的时间及分期投资计划

除上述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外，不存在其他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推进

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年产2.775万吨环保水性印花胶

浆建设项目”预计2027年7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尚未投入的募集资金将继续

用于设备购置等，并根据项目的实际实施进度分阶段进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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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障募投项目延期后能按期完成拟采取措施

为保障募投项目延期后顺利推进并按期完成，公司将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优

化工作部署。同时公司将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

规定，持续关注影响项目推进的各项因素及项目的建设进度，优化资源配置，有

序推进该项目的后续建设，加强对募投项目的监督管理，保障募投项目按期完成。

3、后续其他相关安排

本次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惠州长联将开设相应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惠州惠联将目前存放于其名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的全部募集资金余额（包括利

息收入及现金管理收益）转存至惠州长联新设立的相关项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全部转出后，公司将注销惠州惠联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在前述事项范

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或其授权代表办理与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相

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及签署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相关协议及文件、签

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等事项。

（四）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1、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节余的情况

“总部基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足结项条件。

截至2025年11月20日，该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

金投资额

（A）

累计使用

募集资金

金额

（B）

待支付

金额

（C）

利息收入扣除

手续费后净额

（D）

节余募集资金金

额

（F=A+D-B-C）

总部基地及

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7,185.31 5,655.87 592.71 26.42 963.15

注：待支付金额为项目合同尾款、质量保证金、薪酬等款项，此款项将预留在本项目募

集资金专户中，并根据相关合同约定进行支付。若实际支付金额超出上述预留金额，超出部

分公司将以自有资金进行支付，若实际支付金额低于上述预留金额，剩余的募集资金将用于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本次募集资金节余的原因

“总部基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

理的有关规定谨慎使用募集资金，从项目实际情况出发，本着合理、有效、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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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的原则，科学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在保证项目质量和控制实施风险的前提

下，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成本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合理降低项目总投入。

受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公司结合目前的研发实际情况以及经营环境变化，

减少了购买研发设备的支出，现有的研发设备和场地能够满足现阶段的研发业务

需求。后续公司会根据实际研发需求，用自有资金进行采购。

同时，公司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实施

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

的理财收益，以及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也产生了一定的存款利息收入。

3、本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计划

为更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上述募投项目

的节余募集资金963.15万元（最终金额以实际转出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

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所需。

在待支付金额支付完毕且节余资金转出专户后，公司将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

户。

五、上述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有利于降低管理成本，有效整合资源，优化公司经营管理架构，

提高整体运营效率，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惠

州惠联是公司的全资孙公司，其财务报表已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本次吸收

合并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

水平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年产 2.775 万吨环保水性印花胶浆建设项目”的实施主

体并延期，以及对募投项目“总部基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进行结项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及长远健康发展，有助于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和项目实施的实质内容，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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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11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孙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并延期、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审计

委员会认为：本次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孙公司，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的治

理架构，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延期、

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和

长远发展，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因此，审计委员会同

意本次事项并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2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孙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延期、部分募

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全

资子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孙公司有利于降低管理成本，有效整合资源，优化公司经

营管理架构，提高整体运营效率，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

施主体并延期、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

司实际情况及长远发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事项。

七、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长联科技本次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孙公司暨变更部分募

投项目实施主体并延期、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事项已经审计委员会、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本次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孙公司有利于

降低管理成本，有效整合资源，优化公司经营管理架构，提高整体运营效率，符

合公司发展战略。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延期、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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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及长远发展，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孙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

项目实施主体并延期、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

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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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莞长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孙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延期、部分募

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 辉 唐少奇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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